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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換股承兌票據

本公佈由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自願刊發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公佈，內容有關潛在

投資主要業務為研究、設計、開發及生產3D印刷汽車結構之實體（「發

行人」）之不具約束力諒解備忘錄（「諒解備忘錄」）。

可換股承兌票據

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及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

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（太平

洋時間），本公司透過發行人發行之可換股承兌票據（「票據」）投資

10,000,000美元。

根據諒解備忘錄，除票據外，本公司可能會於訂約方可能協定之時間

及按訂約方可能協定之條款及條件對發行人作出額外投資（「潛在進一

步投資」）。

有關發行人的資料

發行人乃一家私人公司，主要採用其專有激光 3D金屬印刷技術（「 3D

印刷技術」），從事研究、設計、開發及生產立體（「3D」）印刷汽車結構

部件之業務。

– 1 –



投資發行人的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認為，投資會與自身汽車工程服務業務形成巨大協同效益，乃

因3D印刷技術會大幅縮減資本投入、生產、營運及合規成本，以及新

車型的開發時間。

董事會謹此強調，於本公佈日期，概無就潛在進一步投資訂立任何具

約束力協議。潛在進一步投資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。本公司股東及

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

則適時就潛在進一步投資另行刊發公佈。

承董事會命

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金兵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金兵先生（主席）、何敬豐

先生（聯席主席）及王志明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肖鋼先生；以及三名

獨立非執行董事譚炳權先生、李亦非博士及朱征夫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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